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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　函

受文者：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6月29日
發文字號：中託業字第1100001251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

主旨：就安養信託受託人應無代為扣繳稅款及申報義務乙事，懇

請 惠予協助惠復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會民國110年6月17日第7屆第10次理監事聯席會決議

辦理。

二、因應高齡社會需求，信託業者配合金管會政策積極推動安

養信託業務，期以保障高齡或身心障礙國人之財產安全。

本會近期接獲會員反應，有國稅局就信託業擔任安養信託

受託人，依信託契約約定或信託契約當事人指示以信託財

產給付款項予受款人時(如安養機構或醫療院所及外勞或本

國看護)，要求受託人須代為扣繳稅款及申報，考量安養信

託係由受託人代受益人支付款項，性質上係以受託人為導

管進行代收轉付，與高齡者或身心障礙者未承作信託時尚

無須代為扣繳及申報相關稅負應為一致之處理。為利安養

信託業務發展，建議安養信託之受託人依契約代為支付相

關款項應無代為扣繳稅款及申報之義務，檢陳本會相關建

議如附件，一併提供參考，敬請惠允協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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